
未满婚龄的“妻子”

王英和赵军是同乡， 两人在打工

时偶然相识， 很快就陷入了爱河。

1993 年底， 两人在双方亲友的见证下

举办了婚礼。 当时， 由于王英未满法

定婚龄， 无法办理结婚登记， 赵军的

父亲便找了个熟人， 想办法开具了一

张结婚证明， 不久后王英生下了一个

可爱的女儿。

王英的婆婆在两人婚前就已经去

世， 家中只有一位“重男轻女” 的公

公， 他一直对孙女不闻不问， 还经常

劝赵军生个男孩来延续香火。 公公的

挑唆让王英感到愤怒， 但她又不想让

赵军为难， 只能把所有的委屈都埋在

心里。

到了女儿要上小学的年纪， 王英

向丈夫提议离开家乡去上海发展。 公

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 丈夫在

父亲和妻子之间摇摆不定。 最终， 王

英同公公大吵了一架， 公公勉强同意

王英夫妇带着女儿一起前往上海发

展。 但也因为这件事， 让王英和公公

本就不好的关系降至冰点。

2003 年， 夫妻二人带着女儿来到

上海开始做建材生意。 他们一个主

外、 一个主内， 事业慢慢有了起色，

还在上海买了房子。

随着生意版图的扩张， 赵军开始

逐渐接触一些灰色产业， 王英也因为

这些事和赵军爆发过争吵， 但赵军非

但没觉得自己有错， 还用生儿子的事

情埋怨王英。

听着丈夫的抱怨和指责， 满腔愤

怒和悲伤堵在王英心口， 让她身心俱

疲。 更让人难受的是， 她还从聊天记

录中发现丈夫和不同的女性保持暧昧

关系， 在外应酬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

家待的时间越来越短……王英眼睁睁

看着曾经温馨幸福的三人小家走到现

在这个境地， 却无力改变。

丈夫遇害身亡

2013 年底， 赵军毫无预兆地失联

了四天。 就在第四天下午， 王英接到

了公安局的电话， 然而却是通知她去

认领遗体， 这通电话仿佛一道晴天霹

雳砸在王英头上。

警察告诉她， 赵军酒后回家时遭

遇抢劫， 不幸身亡。 面对残忍的现

实， 王英痛不欲生， 但除了要料理丈

夫的身后事， 她还得分出时间和精力

来照顾公公和女儿， 生意也不能落

下， 她绝对不能倒下。

就在王英为了丈夫的事忙前奔后

时， 公公突然打电话给王英说有事要

谈。 等她忙完回到家中， 看到公公带

着一个陌生女人和小男孩坐在客厅。

公公对王英说： “既然赵军已经

没了， 有些事情我也不瞒你了。 这个

男孩是赵军的儿子， 今年五岁了， 这

次我是带他认祖归宗的， 赵军的遗产

应该有这个孩子一份。”

没给王英消化的时间， 公公紧接

着拿出一份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父

亲一栏中赫然写着“赵军”。

公公对王英说： “我已经问过律

师了， 你和赵军的婚姻是无效的。 他

跟你一起生了个女儿， 和珠珠一起生

了个儿子， 这两个孩子就是我们老赵

家的血脉。 现在赵军不在了， 他的财

产就由我和孙子孙女三个人来继承。”

王英气极反笑， 质问公公： “我

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当初结婚办酒的

时候你也在场， 还有结婚证明， 什么

叫我跟赵军的婚姻无效？ 不想让我分

财产也不用找这种理由！”

公公早就料到王英会是这种反

应， 不紧不慢地说： “你跟我儿子结

婚的时候没领结婚证， 那个结婚证明

上的编号是套用别人的。 你们俩连结

婚证都没有， 算什么夫妻。”

王英只觉得自己心中憋着一股怒

火， 无法再保持冷静， 她朝着公公怒

吼： “我和赵军结婚二十多年， 也喊

你爸喊了二十多年， 这份家业是我和

赵军一起打拼下来的， 现在赵军死

了， 你找了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人

和孩子就要剥夺我的名分， 抢走我的

财产， 你这是白日做梦！”

公公见王英这个反应， 不耐烦地

跟她道别： “我们也不浪费时间了，

法院见吧。”

公公走后， 王英终于抑制不住内

心的委屈和无助， 放声痛哭。

分得部分财产

继承纠纷开庭当天， 王英陪着女

儿一起来到法院， 整场庭审充斥着争

吵声和哭喊声。 尽管庭审现场十分混

乱， 法庭还是确认了几个重要事实：

王英和赵军之间的结婚证明确实存在

“人证” 不一致的情况， 这份结婚证

明无效。 而那个孩子也确实是赵军的

儿子， 有权作为继承人继承遗产。

王英越想越委屈， 开庭后找到我

们进行咨询。 听完王英的讲述， 我们

遗憾地告诉她， 这段婚姻不仅不具有

法律效力， 甚至不满足“事实婚姻”

的条件。 不过， 如果王英能证明她和

赵军存在同居关系， 虽然她不能作为

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 至少还能作为

共有人主张分割属于她的那份财产。

找到突破口后， 我们用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 前后一共收集到 36 份证

人证言， 讲述了两人白手起家共同创

业的艰辛历程， 一字一句都是两人的

往日点滴。

最终， 法院采信了我们所提交的

证据， 对她和赵军的长期同居事实予

以认定， 判决同居期间取得的共同财

产中 30%归王英所有， 剩余财产由赵

军的父亲、 女儿及非婚生子三人共同

继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情节经过

一定艺术处理）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严婷 姜阳喆

  根据法律关于继承问题

的规定 ， 在有遗嘱的情况

下， 依照遗嘱继承； 若无遗

嘱， 则适用法定继承。 即依

照配偶、 子女、 父母的第一

顺序继承人进行继承， 在没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由兄

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案中， 赵军是意外去

世， 并无遗嘱， 只能适用法

定继承的规定， 由其配偶、

子女 、 父母继承遗产 。 因

此， 王英的公公、 女儿及赵

军的私生子均属于法定继承

人， 有权继承遗产。 如果王

英想要继承遗产， 就必须证

明她是赵军的合法配偶。

根据当时的 《婚姻法》，

男性的法定婚龄为 22 周岁，

女性的法定婚龄为 20 周岁，

双方不得是直系血亲和三代

以内的旁系血亲， 且没有患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

病。 满足这些条件的， 男女

双方必须亲自前往婚姻登记

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由于王

英不满法定婚龄， 两人并未

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也就

不具备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考虑到年代背景和传统

习俗， 司法实践中对满足条

件的 “事实婚姻” 也予以限

制性承认。

那么， 王英和赵军的情

况属于事实婚姻吗？

依据最高院的司法解

释 ， 对于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

如果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

就按事实婚姻处理。 也就是

说， 构成事实婚姻需要满足

几点要求： （1） 男女双方

的同居行为始于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 （2） 双方在

同居时已经具备结婚的实质

要件； （3） 同居是以夫妻

名义进行的。

很遗憾的是， 虽然王英

和赵军满足事实婚姻的时间

点和名义要求， 但是王英年

满 20 岁的时间要晚于 1994

年 2 月 1 日， 不具备结婚所

需的年龄要件。 因此， 王英

和赵军无法构成事实婚姻。

最终， 本案只能依据同

居关系要求分割财产。 同居

关系是指双方未办理婚姻登

记手续， 但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在同居期间， 双方共同所得

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 按一

般共有财产处理。

我国现行的 《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与上述规定

的内容基本一致。

因此， 即便本案故事发

生在当下， 所面临的困难也

是一样的。

事实婚姻

的认定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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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结婚” 时女方尚未满法定婚龄， 于是夫妻两人仅

仅按照习俗举办了婚礼， 并托人开了一张结婚证明， 此后就

一直没有在意结婚登记的事。

然而， 二十年后丈夫意外去世， 她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合

法的妻子， 也就因此无法享有继承权……

结婚二十年
丈夫意外身亡

她为何
没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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